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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受托管理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〇 一 九 年 三 月  



一、公司债券核准及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8年 7月 12日印发的“证监许可[2018]1101

号”文核准，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侨城”、“发行人”）获准面向

合格投资者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65 元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 

本次债券采用分期发行的方式，2018 年 7 月发行人面向合格投资者成功发

行规模 40 亿元的“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分别为“18 侨集 01”、“18 侨集 02”。 

二、本次债券的重大事项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作为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

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

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

议》的约定，现就发行人重大事项公告如下： 

（一）职工监事受处罚情况及后续整改情况 

发行人前督察审计部总经理及前职工监事朱德胜因违规交易股票获利 3 万

余元一事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朱德胜受处罚一事系其个人行为，与发行人无关。但发行人对此事件高度重

视，已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目前已对朱德胜进行停职处理，撤销其督察审计部

总经理及职工监事职务。 

发行人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已于 2019 年 2 月 21 日召开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潘凤文女士为职工监

事。 

（二）相关事件对发行人生产经营情况的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各项业务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上述职工监事的受

处罚事项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 

发行人已在全集团范围开展全面排查工作，并对广大员工加强证券交易相关

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坚决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 



兴业证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第十一条、第十七条要求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并就发行人重大事项提

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三、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张慧芳 

联系电话：010-50911206 

（以下无正文） 

  




